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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思敏女士

黃女士：

《《《《 2001200120012001 年香港終審法院年香港終審法院年香港終審法院年香港終審法院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一 月 三 十 日 來 信 收 悉 。 關 於 信 中 所 提 各 點 ， 現 把 律 政

司、司法機構政務長及行政署的回應，綜合列述如下：

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333 條條條條

來信的第 1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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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在條文標題中使用略語或字句縮寫，是草擬法律時的通

常做法。“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” (“行政長官選舉” )這個詞
組是我們特意使用的，部分原因是這個詞組和《行政長官選舉條

例》 (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rdinance )的名稱互相呼應。

來信的第 2 段

3 . 多謝你另外的提議。然而，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條文所

處理的事宜跟建議的第 27E 條不同。由於第 23、 24 及 25 條可直

接適用於與選舉有關的上訴，故並無需要在此採取“經作出所需

修改後適用於”的方法。如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訂明第 23、 24

及 25 條將適用，便沒有必要另加一個分部。

來信的第 3 段

4 . 為方便引述，我們會在此回覆中採用以下簡稱：

( a ) 建議的第 27C(2) (a ) ( i )條中所述的越級上訴準則，下稱 “法
規詮釋 ”途徑；

(b ) 建 議 的 第 27C(2) (a ) ( i i )條 中 所 述 的 越 級 上 訴 準 則 ， 下 稱
“受先例約束 ”途徑；以及

( c ) 建議的第 27C(2) (b) ( i )及 ( i i )條中所述的越級上訴準則，下
稱 “《基本法》 ”途徑。

5. 《 基 本 法 》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新 法 制 秩 序 下 的 憲 制 文

件，有關的法理學需要建立起來。無論是哪個級別的判決，判決

愈多，對上述發展過程便愈有利。條文的政策用意是，涉及《基

本法》釋 義的問 題，在 一般情 況下 都不應 包括在 越級 上訴程序

內，除非 有關法 官是受 到上訴 法庭 或終審 法院的 某項 決定所約

束。這是為了確保終審法院能夠從上訴法庭的判決得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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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為與上述政策用意保持一致，  循 “《基本法》 ”途徑提
出越級上 訴的特 殊做法 ，應僅 只限 於全部 或主要 是關 乎《基本

法》詮釋問題的個案。如果沒有這樣的聯繫，則有關個案嚴格來

說不可視為一項關乎《基本法》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凡歸入這一

特殊途徑 的法律 問題， 實質上 必須 是一項 關乎《 基本 法》的問

題，也因此是全部或主要關乎《基本法》的詮釋。

7 . 如有關法律問題實質上並不是一項關乎《基本法》的問

題，則基 本上該 問題是 與其他 法律 事宜相 關；在 這種 情況下，

“《基本法》 ”途徑便不適用。不過，有關法律問題或可歸入其他
兩個途徑之一，即 ( i )如該問題全部或主要是關乎某條例或附屬法
例的詮釋，便可歸入 “法規詮釋 ”途徑；或 ( i i )如該問題是有關法官
在之前的法律程序中受某上訴法庭決定或終審法院決定所約束，

便可歸入 “受先例約束 ”  途徑。

8 . 為與 “《基本法》 ”途徑的 “全部或主要 ”準則保持一致，
其他途徑在提述上也應以類似的字眼作為開端。因此，我們提議

就建議的第 27C(2) (a )條作進一步修訂如下：

“如該法律問題並非全部或並非主要是涉及《基本法》的詮
釋……”

9. 把 “全部或主要是關乎《基本法》的詮釋 ”的提述置於有
關條文的開端 (見第 27C(2) (b)  條 )，而非第 (b) ( i )款，應該更為清
晰。為此，我們提議就建議的第 27C(2) (b )條作進一步修訂如下－

“如該法律問題全部或主要是涉及《基本法》的詮釋，則該
法律問題必須－

是該法官受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在之前的法律程序中某

項決定所約束的一項問題，而這問題已由上訴法庭或終

審法院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在之前的法律程序的判決中予
以徹底考慮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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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信的第 4 段

10 . 就 ( a )部分而言，建議的第 27C(2) (a ) ( i )及 ( i i )條提供了 “法
規詮釋 ”  和 “受先例約束 ”兩種不同的途徑。兩者並非同一途徑下
可 相 互替 代的 條 件 。這 些途 徑 是 參 照 《英 國 1969 年 司 法行 政
法》第 I I 部中的類似條文而制訂，有關條文處理源自高等法院向
上議院提交的上訴案件。

11 . 至於第三種途徑，即 “《基本法》 ”途徑，則只設有一項
條件。請參閱上文第 9 段。

12 . 就 (b)部分而言， “受先例約束 ”途徑和 “《基本法》 ”途徑
兩者具有相同的規定，即受到具約束力的上訴法院或終審法院先

例所約束。如法律問題已在判決中予以徹底考慮，便足以符合上

述規定的要求。有關問題通常已在法律程序中徹底論及。不過，

嚴格來說，有關問題即使並未徹底論及，先例具有約束力這個事

實也不受影響。

13 . 相 比 之 下 ， “法 規 詮 釋 ”途 徑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可 說 較 為 廣
泛。考慮到詮釋法規所涉及問題的性質，這也可說是合理的。條

文並無規定法律問題須受具約束力的先例所約束，但該問題必須

已在判決中徹底論及並予以考慮。否則，初審判決對終審法院的

幫助將十分有限。再者，對於一個終審法院來說，在沒有該等判

決協助的情況下處理重要的法律問題，實屬不常見的做法。

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6A6A6A6A 條條條條

來信的第 5 ,6 及 7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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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與訟一方如未能根據新建議的第 27C 條獲得給予證明

書，或根據新建議的第 27D 條獲得許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越級
上訴，便可能須向上訴法庭申請延展送達上訴通知的時限。建議

制定條例草案第 6A 條，正是為了避免與訟一方可能因以上理由

而須要申請延展時限。

15 . 鑑於給予越級上訴證明書的其中一項條件是必須取得法

律程序參與各方的同意，因此，某一方在成功取得越級上訴證明

書後改變主意，不繼續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而轉回向上訴法

庭提出上訴，這種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的，只會在罕見及例外的

情況下才出現。如遇上這種情況，與訟各方可根據《高等法院規

則》第 3 號命令第 5 條規則及第 59 號命令第 15 條規則，申請延
展時限。

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444 條條條條

來信的第 8 段

17 . 請參閱隨文夾附的流程圖。

行政署長

陳欽勉代行

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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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上訴

(根據《 2 00 1 年香港終審法院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擬訂 )

註︰

原訟法庭  —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
上訴法庭  —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

原訟法庭的判決

( i ) 由 原 訟 法 庭 作 出 判 決 當 日 起 計 1 4 日 內 ； 或

( i i ) 法 院 規 則 所 訂 明 的 較 長 期 間

向原訟法庭法官

申請證明書

(建議的第 27C 條 )

如未獲給予證明書 如獲給予證明書

( i ) 由 獲 給 予 證 明 書 起 計 2 8 日 內 ； 或

( i i ) 獲 終 審 法 院 所 容 許 的 較 長 期 間

向終審法院申請

上訴許可

(建議的第 27 D 條 )

如獲給予許可

向終審法院提出

越級上訴

如未獲給予許可

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

(《高等法院規則》
第 59 號命令 )


